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学校科技成果转化，规范科技成果管

理，维护学校和教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教育部 国家知

识产权局 科技部<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

若干意见>的通知》教技〔2020〕1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2019〕1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授权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通知》

（财资〔2019〕57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科技成果是指执行学校工作任务，或

者主要利用学校物质技术条件，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

的具有实用价值的职务科技成果，学校对其拥有完全或部分知识

产权，主要包括： 

（一）专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二）技术秘密，包括未申请专利的技术、未授予专利权的

技术以及不受专利法保护的未公开的技术等； 

（三）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四）法律、法规认可的其它可作为生产要素的技术； 



第三条  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技成

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发展新产业等活动。 

学校科技人员面向企业开展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技术培训等横向合作活动，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形式，（教

育部 科技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

见（教技〔2016〕3 号）第五条），其转化收益按照本管理办法

执行。 

第四条  科技成果转化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尊重市场规律，

遵循自愿、互利、公平、诚实守信的原则，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和

合同约定，享受权益，承担风险。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的知识产

权受法律保护。不得侵害学校合法权益。 

第五条  本办法中的科技成果转化涉及国家秘密的，应按规

定进行审批和备案。 

第二章  实施与管理 

第六条  学校对职务科技成果实行登记管理。凡属于职务科

技成果的，在保证完成人和参加人不变更职务科技成果权属的前

提下，各完成单位和科研人员应当在项目完成后，根据科技成果

的类型，提供成果介绍，报科研处登记备案。 

申请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应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进行知识产

权登记。 



第七条  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管理由学校科研处负责，主要

职责包括： 

（一）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洽谈、合同签订与登记； 

（二）监督、协调合同的履行，参与合同项目的验收； 

（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综合统计分析。 

第八条  学校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

者作价投资，通过协议定价、在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

方式确定价格。通过协议定价的，签订协议签应在全校公示科技

成果名称和拟交易价格。 

第九条  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形式：（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十

六、十七条，教育部 科技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技〔2016〕3 号）第二条） 

（一）学校自行投资实施转化； 

（二）技术转让或许可； 

（三）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 

（四）以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 

（五）其他协商确定的方式。 

第十条  拟转化的成果必须成熟或可独立应用。实验室的阶

段性成果进行转化时，须注明其开发程度及后续开发条件。 

第十一条  转化科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纳入学校预算

管理。除学校自行投资转化的项目外，以其他形式进行科技成果

转化的，应由学校与成果应用单位签订转化合同或协议。（教育



部 科技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

（教技〔2016〕3 号）第二条） 

第十二条  成果转化的组织实施： 

（一）科研处负责科技成果的评估工作，对学校职务科技成

果的转化开展市场调研和可行性分析，科技成果发明人应协助开

展相关工作。 

（二）经评估具有转化前景的科技成果，由科技成果转化管

理部门确定转化方式，开展科技成果价格评估。 

（三）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协议。负责跟踪合同项目运行情况

及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情况，提供有关材料数据、财务证明等

资料报相关部门备案。 

（四）合同履行完成后，学校、项目组及所在单位应按约定

的验收标准和方法，及时办理验收手续，核算收益并进行分配。 

第十三条  学校鼓励支持依法成立的技术中介组织和取得

经纪人证的技术经纪人，依法从事我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代理

活动。技术交易场所或者中介机构对其在从事代理活动中知悉的

有关当事人的技术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四条  鼓励科技人员采取多种方式转化高新技术成果，

在成果完成两年后未转化的，科技人员可在与学校协商，明确权

属关系，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自行转化。按照规定与学校签订

协议，进行该项成果的转化工作，并享有相应的权益。 

第三章  收益分配与奖励 



第十五条  由科技成果转化获得的收益纳入单位预算，不上

缴国库，独立建卡，专款专用；在对完成、转化科技成果做出重

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后，主要用于科学技术研究与成果

转化等相关工作。 

第十六条  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后，由学校对完成、转化该项

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按照下列标准施

行：（科技成果转让法第四十五条，教育部 科技部关于加强高等

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技〔2016〕3 号）第

五条） 

（一）以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方式转化职务科技成果的，从技

术转让或者许可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80%的比例用于绩效奖励； 

（二）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实施转化的，该科技成果作价投

资取得的股份或出资比例按照学校 40%、完成和转化科技成果做

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60%的比例进行分配。相关人员的股权或出资

比例由科技成果发明人分配，在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作出

主要贡献的人员，获得奖励的份额应不低于总额的 50%。 

（三）职务科技成果自行实施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应当

在实施转化成功投产后连续五年，每年从实施该项科技成果的营

业利润中提取百分之 10%的比例用于奖励。 

（四）科技人员承担横向项目获取的职务科技成果获得转化

的，转化收入取得的净收入全部用于奖励项目团队。 



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的

支出计入当年学校工资总额，但不受当年学校工资总额限制、不

纳入学校工资总额基数。 

第十七条  学校正职领导，可以按照学校制定的成果转移转

化奖励和收益分配办法给予现金奖励，原则上不给予股权激励；

其他担任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可以按照学校制定的成果转化奖

励和收益分配办法给予现金、股份或出资比例等奖励和报酬。对

担任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实行公示和

报告制度。（教育部 科技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技〔2016〕3 号）第五条） 

第十八条  学校科技人员面向企业开展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等横向科研活动，项目组成员从项目经

费中提取的绩效奖励按照《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横向项目管理

办法》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科技成果完成人或者课题负责人，不得阻碍职务

科技成果的转化，不得将职务科技成果及其技术资料和数据占为

己有或私自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擅自转让、变相转让科技成果，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校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一）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或非法牟利的； 

（二）泄露本单位的技术秘密的； 

（三）其它违反成果转化规定的。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科研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广州民航职业

技术学院科研成果转化管理办法（试行）》（穗民航学院〔2017〕

219 号）废止。 


